附件：

顺义区博士后（青年英才）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名单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

一、协调小组成员名单
组  长：林向阳 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副组长：赵金荣 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
张尚强  区人力社保局局长
赵殿江  区财政局局长
成  员：李卫国  区教育工委副书记
张德顺  区科委副主任
林进良  区人力社保局副调研员
刘志河  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大队长
田吉方  区委组织部人才科科长
设立创新实践基地的园区主管副职
二、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
区委组织部：负责对本区创新实践基地的人才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。
区人力社保局：负责本区创新实践基地和创新实践基地工作站建设的具体管理工作；承担本区创新实践基地和创新实践基地工作站设立申报事宜；负责研究制定符合本区特点的配套政策、措施并组织实施。
区财政局：负责提供相关资金保障。
区教委：负责办理代招博士后（青年英才）人员子女入托、入学问题。
区科委：负责科技创新企业服务管理，为创新实践基地提供科技支持。
市公安局顺义分局：负责依据相关政策，为引进的非京籍博士后（青年英才）及其配偶、子女办理户口进京手续。
设立创新实践基地的园区：负责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，指导创新实践基地工作站办理代招博士后（青年英才）进站、出站手续，协调解决博士后（青年英才）工作、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；会同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创新实践基地工作站的工作进行指导、监督、检查、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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